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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搞好法治宣传教育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营造良好法治氛围

为深入扎实推进“七五”普法工作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联合

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组织专家学者精心编辑出版了“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精

品书库（六大系列）”，即《全国“七五”普法系列教材（以案释法版，25

册）》《青少年法治教育系列教材（法治实践版，30册）》《新时期法治宣传

教育工作理论与实务丛书（30册）》《“谁执法（主管）谁普法”系列丛书（以

案释法版，80册）》《“七五”普法书架——以案释法系列丛书（60册）》和

《“谁执法（主管）谁普法”系列宣传册（漫画故事版，100册）》。

其中，实行“谁执法谁普法，谁主管谁负责”是贯彻落实中央精神、

贯彻实施“七五”普法规划、深入推进新一轮全国法治宣传教育活动的重

要举措。这一重要举措的切实实施，有利于充分发挥执法部门、行业主管

的职能优势和主导作用，扩大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覆盖面，增强法治宣传教

育的针对性、专业性，促进执法与普法工作的有机结合，有利于各部门、

各行业分工负责、各司其职、齐抓共管的大普法工作格局的形成。

为了配合各地做好“谁执法谁普法，谁主管谁负责”工作，我们

组织编写了这套《“谁执法（主管）谁普法”系列宣传册（漫画故事版，

100册）》。该套丛书选取各行业执法或主管所涉及的法律法规的主要条文，

以漫画故事的形式展开，深入浅出，通俗易懂，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操作

性，对于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法治意识具有积极意义。

本套丛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国法学会领导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

学研究所专家的大力支持。希望丛书的出版，能够为深入推进行业普法起

到应有作用，更好地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本书编委会

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4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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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，

加强民用散煤的管理，禁止销售

不符合民用散煤质量标准的煤炭，

鼓励居民燃用优质煤炭和

洁净型煤，推广节能环保型炉灶。

一、能源污染防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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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 太闷了，开会儿窗吧。”　

“算了，这燃煤味受不了，还是

关窗吧。”这个冬天，康先生与

家人几乎就是在这样开关窗的

矛盾中度过的。餐馆老板王先

生也在发愁 ：“每天燃煤味出来

的时候，走在街上，空气里充斥着刺鼻的味道，大家不愿出门，

更别说来我这里吃饭了。”原来，在冬天尤其是进入采暖季后，B

市空气污染比较严重，加之燃煤量大增，煤烟型污染十分突出。

由于居民叫苦不迭，B 市环保局高度重视燃煤污染问题，决定

夜间突击检查。12月11日凌晨，该市环保局联合当地质量监督部门

对城区的燃煤锅炉排放情况进行检查。这次夜间突击检查对发现违

法使用燃煤锅炉的一家医院、两家工厂进行了查封和立案查处。之

后，环保局针对城区部分冒黑烟的燃煤锅炉进行了集中整治。

在整治中，该市环保局发现 X 公司的燃煤煤质存在质量问

治理燃煤污染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：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大气污染

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

正或者限制生产、停产整治，并处罚款。

漫画故事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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睛

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条和第一百零七条规定，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质量监督部门应当会同环境保护主

管部门对锅炉使用环节进行监督检查 ；不符合环境保

护标准或者要求的，不得使用 ；否则，相关部门应当

责令改正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罚款。同时，大气污

染防治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，单位燃用不符合质量标

准的煤炭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

责令改正，处货值金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。

本则故事中，由于 B 市的空气污染问题在采暖季

加重，该市环保局联合当地质量监督部门通过加强排

查和整治，对违法使用燃煤锅炉的单位进行了查处。

在整治过程中，环保局发现 X 公司燃用不符合质量标

准的煤炭，对其作出责令改正和罚款的行政处罚，符

合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。

案 例 点

题。该公司负责人李某信誓旦旦地说道 ：“我们公司的燃煤都是

正规渠道购来的，绝对合格。”经当地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部门检

测，其煤质并不符合质量标准。依据大气污染防治法，B 市环保

局责令 X 公司限期整改，并处2.5万元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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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洗浴店燃煤供热锅炉达不到排放标准，须拆除吗？

答 ：须拆除。根据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九条的规

定，已建成的不能达标排放的燃煤供热锅炉，应当在城

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期限内拆除。

2. 能开采含放射性和砷等有毒有害物质超过规定标

准的煤炭吗？

答 ：不能。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三条规定，禁止

开采含放射性和砷等有毒有害物质超过规定标准的煤炭。

同时，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，开采含放射

性和砷等有毒有害物质超过规定标准的煤炭的，由县级

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停业、关闭。

3. 进口不符合质量标准的煤炭，违法吗？

答 ：违法。根据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，

国家禁止进口不符合质量标准的煤炭。并且根据该法第

一百零四条的规定，进口不符合质量标准的煤炭，由出

入境检验检疫机构责令改正，没收原材料、产品和违法

所得，并处货值金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；构成走

传 栏普 法 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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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的，由海关依法予以处罚。

4. 存放煤炭、煤渣，但并没有采取防燃措施，违法

吗？

答 ：违法。根据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，

单位存放煤炭、煤矸石、煤渣、煤灰等物料，应当采取

防燃措施，防止大气污染。

5. 不符合民用散煤质量标准的煤炭能销售吗？

答 ：不能。根据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，

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，加强民用散煤的管理，

禁止销售不符合民用散煤质量标准的煤炭，鼓励居民燃

用优质煤炭和洁净型煤，推广节能环保型炉灶。

6. 煤矿厂必须要建设配套的煤炭洗选设施吗？

答 ：必须建设。根据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三条的

规定，新建煤矿应当同步建设配套的煤炭洗选设施，使

煤炭的硫分、灰分含量达到规定标准 ；已建成的煤矿除

所采煤炭属于低硫分、低灰分或者根据已达标排放的燃

煤电厂要求不需要洗选的以外，应当限期建成配套的煤

炭洗选设施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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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气污染会令人发胖

空气会让人变胖，这听起来很荒唐，但一些研

究却证明了这一说法。研究人员在小鼠身上做实

验，一些呼吸清洁空气，另一些呼吸掺入汽车尾气

的空气。10周后，后者在腹部和体内器官都长出更

多体脂，体脂细胞本身也比以前增大了20%。这些

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也下降了，而胰岛素是通知

细胞将血糖转化为能量的激素信号，这些表现是糖

常 识环 保 小

7. 煤矿未按照规定建设配套煤炭洗选设施的，应如

何处罚？

答 ：根据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，煤

矿未按照规定建设配套煤炭洗选设施的，由县级以上人

民政府能源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

以下的罚款 ；拒不改正的，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

准，责令停业、关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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尿病的征兆。

还有一项针对儿童的研究。母亲们在怀孕伊始

就随身携带一个背包，用来测量空气环境质量。之

后7年里，研究者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 ( 家庭财产

和饮食等 )，他们发现，与在较为清洁环境中长大

的孩子相比，在污染最严重地区长大的孩子肥胖率

达到前者的2.3倍。

空气污染还会扰乱激素并破坏大脑对食欲的控

制，这些问题将引发新陈代谢失调，诱发糖尿病、

肥胖症及高血压等。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，联合

国披露的数据显示，空气污染导

致全球每年330万人死亡，其中近

3/4死于空气污染引发的中风和心

脏病，一小部分死于呼吸道疾病

和肺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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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 公司是一家玻璃制造

企 业， 位 于 S 省 D 市。Z 公

司虽投入资金建设脱硫除尘

设施，但仍有两个烟囱长期

超标排放污染物，造成大气

污染，严重影响了周围居民

的生活。“我有哮喘，再住下

去就出人命了！”附近居民张女士说道，表示自己对 Z 公司造成

的空气污染不堪忍受，即将搬离这里。  

附近几个小区的居民决定联合起来，向当地环境行政主管部

门反映情况。接到投诉后，D 市环保局对 Z 公司的污染情况展开

调查。根据环保局监测，Z 公司多次超标排放二氧化硫、氮氧化

物及烟粉尘。于是，环保局对 Z 公司作出行政处罚。

由于受到处罚，Z 公司负责人张某忿忿不平，叫嚣道 ：“罚

就是了！不就是给点钱嘛！”此后，该公司仍持续超标向大气排

超标排放，停业整治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：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大气污染

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

正或者限制生产、停产整治，并处罚款。

漫画故事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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睛

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九条规定，企业超过大气

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

制指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

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、停产整治，并

处罚款 ；情节严重的，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，

责令停业、关闭。

本则故事中，Z 公司超标排放二氧化硫、氮氧化

物及烟粉尘等大气污染物，严重污染了环境，并对附

近居民的生活造成困扰。D 市环境保护局通过调查和

检测，对其作出罚款处理。但 Z 公司毫无悔改之心，

继续超标排放污染物，于是，该市环境保护局依法责

令其停产整治，并处罚款。

案 例 点

放污染物。2015年3月23日，D 市环境保护局经讨论，对该公司

作出停产整治、停止超标排放废气污染物，并处罚款的决定。根

据该处理决定，Z 公司生产线全部停产，该公司负责人张某追悔

莫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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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工厂常年产生恶臭气体和噪声等污染物，而且没

有采取任何防治污染措施，属违法吗？

答 ：是的。根据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，排

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，应当采取

措施，防治在生产建设或者其他活动中产生的废气、废

水、废渣、医疗废物、粉尘、恶臭气体、放射性物质以

及噪声、振动、光辐射、电磁辐射等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。

2. 工厂可以通过设置暗管、渗井、渗坑来排放污染

物吗？

答 ：不可以。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二条规定，严禁通过

暗管、渗井、渗坑、灌注或者篡改、伪造监测数据，或

者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

污染物。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三条规定，前述行为尚不构

成犯罪的，除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罚外，由县

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将

案件移送公安机关，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

接责任人员，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 ；情节较轻的，

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。

传 栏普 法 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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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工厂违法排放污染物受到罚款处罚，被责令改正，

但其继续排放污染物的，应如何处罚？

答 ：环境保护法第五十九条规定，企业事业单位和

其他生产经营者违法排放污染物，受到罚款处罚，被责

令改正，拒不改正的，依法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

以自责令改正之日的次日起，按照原处罚数额按日连续

处罚。该罚款处罚，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按照防治污染设

施的运行成本、违法行为造成的直接损失或者违法所得

等因素确定的规定执行。

4. 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时效期间是几年？

答 ：环境保护法第六十六条规定，提起环境损害赔

偿诉讼的时效期间为三年，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

其受到损害时起计算。

5. 环保组织可以代替小区居民提起环境污染赔偿诉

讼吗？

答 ：须符合相关条件才行。根据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

条的规定，对污染环境、破坏生态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

的行为，符合下列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

诉讼 ：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 ；

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。

符合这些规定的社会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人民法

院应当依法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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